中國文化大學土地資源系學會社團器材借用管理辦法
108年2月修訂
1、 使用用途必需是本會活動或是班級活動，外系活動需經過本會會長同意，方予以外借。
2、 借用方法，需填寫借用單，必須有本會幹部在場協助器材借用，器材清點完畢方可租借，非會員需付押金100元，於器材歸還時退回。
3、 若是借用器材有毀損時，需收取修繕費用；若器材毀損致無法使用，則需照價賠償。
4、 租借期限以本會活動為考量，在不影響本會活動的情況下，給予租用三天，超過三天者，依管理辦法處理。
5、 遲還一天，向借用者徵收罰金100元。若會員超過三天將褫奪該會員權益；若非會員超過三天則徵收押金的五倍金額。
6、 若有不完備之處，將由本系系學會會議討論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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